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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申請功能增修 

111/03/04 

本次調整並未強制更新與改版，可視需要更新，也可選擇不更新。 

如需更新，請於 111/03/04 起同時更新 Html2Pdf/WORD 增益集、E-SET，以避免因

Html2Pdf/WORD 增益集、E-SET 程式版本差異而造成轉檔、匯入或送件問題。 

 

 

 如何檢視現行使用的系統是否已完成更新： 

1. Html2pdf>>點左下角[?]問號>>關於，最後更新日期須為 2022/03/04(含)後日期 

2. WORD 增益集[智慧局]頁籤>>設定，最後更新日期須為 2022/03/04(含)後日期 

3. E-SET>>點左下角[?]問號>>關於，最後更新日期須為 2022/03/04(含)後日期 

如最後更新日期為 2022/03/04 前的日期，可於以上介面分別點選右下角[雙箭頭]符號 自動重

新更新，完成後即可使用本次增修功能。 

 

更新內容 

1. 修改表單之填寫範本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(1) 修改【專簡 A】【面詢申請書】之【申請內容】欄位填寫範本，並於【附送書

件】新增【利害關係人證明文件】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2. 新增功能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 

(1) 「圖片」小工具新增「文字商標轉圖」功能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 

3. 錯誤訊息調整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 

(1) 修改部分錯誤訊息，僅顯示與錯誤相關的資訊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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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修改表單之填寫範本： 

(1) 修改【專簡 A】【面詢申請書】之【申請內容】欄位填寫範本，並於【附送書件】

新增【利害關係人證明文件】 

 

配合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案面詢作業要點」修正版自 111 年 3 月 1 日生效，

本次調整【面詢申請書】電子表單相關內容。 

 

A. 修改【申請內容】欄位空白表單、範例及填表須知： 

空

白

表

單 

【申請內容】  

1. 申請人身分別：「申請人/舉發人/專利權人/利害關係人」。 

2. 申請於智慧財產局面詢。 

3. 申請視訊面詢，地點：「新竹服務處/台中服務處/台南服務處/高雄服務

處」。 

4. 申請遠距視訊面詢，地點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5. 面詢依據之版本： 

(1) 初、再審申請案適用： 

申請時所提之「說明書/申請專利範圍/圖式」。 

辦理面詢時，申請人所提最近一次之修正本(民國__年__月__日)。 

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 

(2) 舉發案適用： 

公告時所提之「說明書/申請專利範圍/圖式」。 

辦理面詢時，專利權人所提最近一次之更正本(民國__年__月__日)。 

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 

6. 面詢事項與說明 

面詢事項：「產業利用性/新穎性/進步性/明確、支持要件/可據以實現

要件/解釋請求項/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」。 

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範

例 

【申請內容】 

1. 申請人身分別：「申請人」。 

2. 申請於智慧財產局面詢。 

3. 面詢依據之版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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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、再審申請案：辦理面詢前，申請人所提最近一次之修正本。(2016

年 6 月 6 日) 

4. 面詢事項與說明 

面詢事項：「解釋請求項、進步性、其他(樣品展演)」。 

說明： 

5. 本案請求項 1 中所載之「…○○手段具有○○功能…」係代表該發明所

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知可執行○○功能的所有實施方式。 

6. 本案請求項 1 之整體技術特徵與引證○圖○之結構及作動方式明顯有

別。(各技術特徵之比對詳如○年○月○日之申復理由書) 

7. 為說明本案與引證○之作動方式不同，申請人已完成樣品之製作，面詢

時，可供委員參考。 

填

表

須

知 

[申請內容]欄位請敘明來文目的及內容。5000 個字以內。 

 

申請事由為[面詢]者，請於[申請內容]欄位敘明以下資訊： 

1. 申請人身分別，請選擇「申請人/舉發人/專利權人/利害關係人」其中之

一，選擇「利害關係人」者，請於附送書件檢具「利害關係人證明文

件」。 

2. 申請至局面詢者，請填寫「申請於智慧財產局面詢」；申請人申請視訊面

詢者，地點請填寫「新竹服務處/台中服務處/台南服務處/高雄服務處」

其中之一；申請人申請遠距面詢者，請填寫地點(例如申請人住家、代理

人事務所等)。 

3. 面詢依據之說明書版本。 

4. 面詢事項（例如：產業利用性/新穎性/進步性/明確、支持要件/可據以

實現要件/解釋請求項/其他）與面詢事項之說明。 

 

備註： 

 申請遠距視訊面詢者，務請於「基本資料」填寫 E-mail 及聯絡電話，

以利遠距視訊運作。 

 本局將視情形決定是否辦理視訊或遠距視訊面詢並將另行通知。如未申

請視訊或遠距面詢者，一律親至本局辦理面詢。惟舉發案並無遠距視訊

面詢之適用。 

 面詢，應於本局辦公處所或各地服務處所為之，必要時得使用本局及各

地服務處所設置之視訊設備辦理視訊面詢。申請於本局以外之適當處所

面詢，經本局許可者，得辦理遠距視訊面詢。申請遠距視訊面詢，應在



4 
 

非公開場合之處所，例如申請人住家、代理人事務所，並備具本局所定

之軟硬體設備，且可保持良好視訊品質者。遠距視訊面詢僅適用於專利

申請案及再審查案。 

 面詢所依據之版本：請依面詢之案件類別選擇初、再審申請案或舉發

案，再敘明面詢時所欲討論之審查版本。 

(1) 初、再審申請案： 

i. 若面詢係以專利申請案申請時之說明書、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

內容作為討論之審查版本，請同時填寫申請時所提之說明書、

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。(發明案件若無圖式者，請填寫說明書

及申請專利範圍；新型案件請全部填寫；設計案件，請填寫說

明書及圖式。) 

ii. 若面詢係以申請人所提最近一次之修正本作為討論之審查版

本，請填寫辦理面詢前，申請人所提最近一次修正本，並載明

該修正日期。例如：OO 年 OO 月 OO 日修正本 

iii. 若面詢係以不同日期所修正之內容作為討論之審查版本，請填

寫其他。例如：申請時所提說明書第 1-2 頁；OO 年 OO 月

OO 日之說明書修正頁第 3-20 頁；OO 年 OO 月 OO 日之申

請專利範圍修正本。 

(2) 舉發案： 

i. 若面詢依以系爭專利公告時之說明書、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內

容作為討論之審查版本，請同時填寫所提公告之說明書、申請

專利範圍、圖式。(發明案件若無圖式者，請填寫說明書及申

請專利範圍；新型案件請全部填寫；設計案件，請填寫說明書

及圖式。) 

ii. 若面詢係以專利權人所提之更正本作為討論之審查版本，請填

寫辦理面詢前，專利權人請所提最近一次更正本，並載明該更

正本之日期。例如：OO 年 OO 月 OO 日更正本 

iii. 若面詢係以不同日期所更正之內容作為討論之審查版本，請填

寫其他一欄。例如：公告時所提說明書第 1-2 及 4-20 頁；

OO 年 OO 月 OO 日之說明書更正頁第 3 頁；OO 年 OO 月

OO 日之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。 

 申請人填寫面詢事項與說明，應填寫面詢時待釐清或說明之主題，可填

寫多種。另於說明欄中就填寫之主題逐一簡要說明，以利審查人員及當

事人進行面詢前準備程序。例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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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產業利用性：簡要說明系爭專利可被製造或使用之理由。 

(2) 新穎性：簡要說明單一引證與請求項之差異。 

(3) 進步性：簡要說明單一引證或二份以上之引證與請求項之差異與該

差異所能達成之功效。 

(4) 明確、支持要件：簡要說明請求項與說明書相關段落(不)符合明確

性或支持性要件之理由。  

(5) 可據以實現要件：簡要說明說明書何處之記載(不)可使發明所屬技

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須過度實驗即能瞭解申請專利之發明之

理由。 

(6) 解釋請求項：簡要說明請求項之用語何者須要解釋。  

(7) 其他：非屬上述所列之面詢主題者，請於本欄填寫。 

 面詢時應當場製作面詢紀錄，記載面詢之日期、時間、地點、出（列）

席人員、面詢事項及詢答重點，並由出席面詢之人員簽名或蓋章確認；

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，應將其事由記載於面詢紀錄。辦理遠距視訊面詢

者，本局人員應當場宣讀面詢事項及詢答重點，並將面詢紀錄以科技設

備傳送至遠距端，經出席視訊面詢之人員簽名或蓋章確認後，回傳本

局。 

 面詢過程中，當事人不得拍照、錄音或錄影；但經本局許可者，不在此

限。其他專利面詢應注意事項，請參照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案面詢

作業要點」。 

 須繳納 1000 元規費。 

 面詢申請應在專利案件審定前提出，且以 1 次辦理為原則。 

 

B. 【附送書件】新增【利害關係人證明文件】 

【利害關係人證明文

件】 

非

必

填 

申請人身分別為「利害關係人」者，請檢具「利害

關係人之證明文件」。 

請於[利害關係人證明文件]欄位內請填寫附送之

PDF 檔案名稱，以英數字為主，不可夾雜半形空

白。50 個字以內。若有多筆資料，請複製相關標

題欄位依序填寫。 

 

  



6 
 

2. 新增功能： 

(1) 「圖片」小工具新增「文字商標轉圖」功能 

 

「WORD 增益集/圖片」小工具及「Html2pdf 轉檔工具/專利商標圖檔小幫手」，

新增「文字轉圖」功能。 

 

操作步驟： 

A. 開啟「WORD 增益集/圖片」小工具或「Html2pdf 轉檔工具/專利商標圖檔小

幫手」。 

 

「WORD 增益集/圖片」小工具： 

 

 

「Html2pdf 轉檔工具/專利商標圖檔小幫手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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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點選「文字轉圖」。 

 

 

C. 輸入文字>>選擇字體>>點選[確定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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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將轉檔為符合商標圖樣標準格式之圖檔(300DPI、RGB 格式、8cm 正方形)。 

點選左下角[儲存]按鈕可將圖片另存檔案。 

如使用 WORD 增益集，可點選左下角[WORD]按鈕將圖片插入 word 滑鼠游標

位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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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錯誤訊息調整： 

(1) 修改部分錯誤訊息，僅顯示與錯誤相關的資訊 

 

原錯誤：除了錯誤訊息外，會呈現檢核過程文字（如:表單結構、欄位內容驗證開

始/結束）。 

 

 

本次調整：僅顯示與錯誤相關的資訊。 

 


